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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住房消费能力，支持缴存职工
购买首套和改善型自住住房，住
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
行联合印发《关于发展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
出台公积金新政策，推进异地贷
款业务。

当前，各地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业务发展不平衡，部分

城市对贷款条件要求过严，住房
贷款发放率较低，影响了缴存职
工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了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互助作用。

新政策主要包括，职工连续
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
以上，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贷款对象为购买首套自
住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普通自
住住房的缴存职工，不得向购买

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存职工
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发放率低于８５％的设区城市，可
适当提高首套自住住房贷款额
度。

当前，职工跨地区流动日益
增强，在就业地缴存、回原籍购
房需求增多。为适应职工流动性
需要，新政策规定，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要实现住房公积金缴
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续，并推进
异地贷款业务，即职工可持就业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
缴存证明，向户籍所在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针对部分城市贷款发放率
较高，资金流动性紧张，职工贷
款排队轮候等现象，三部门要

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
放率在85%以上的城市，要主动
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商业银行
发放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的
组合贷款。各地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应
尽快联网，实现信息共享，简化
贷款办理程序，缩短贷款办理周
期。

据新华社、央广网

动向一：

支持流动人口购房需求

对于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异
地贷款业务”，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专家任兴洲表示：“这是公
积金制度改革中的主要内容，是
很大的进步。”任兴洲说，随着城
镇化快速推进，人员流动速度越
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大，属地管
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流动。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刘洪玉介绍，在大城市和特大
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绝大部分人
希望用挣到的钱回户籍所在地

的中小城市或县城镇购买住房。
由于公积金不能异地贷款使用，
所以进城务工人员通常很少使
用公积金。

刘洪玉说，如果公积金在哪
儿都可以缴、哪儿都可以用，就
可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
度覆盖面、提升制度的公平性，
更好地促进“三个１亿人”城镇化
发展目标的实现。

动向二：

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

公积金使用效率低，是公众
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上海财经

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陈杰
说，各城市之间的公积金中心互
相没有联系，房地产市场较好时
公积金流动性不够，市场差时流
动性过剩，但各地的公积金是

“旱涝不均”，且无法调剂使用。
此次设区城市统筹使用资

金，统一制度、统一决策、统一管
理、统一核算。受访专家认为，此
举是很大的突破。刘洪玉说：“此
次先在设区城市统筹使用，将来
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省级
统筹、全国统筹，就可以大大提
高公积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管理
流动性风险。”

据新华社

就就业业地地缴缴公公积积金金户户籍籍地地可可贷贷款款
三部门推新政，使用率超85%要积极发放组合贷

新政透出制度改革新动向

公公积积金金使使用用或或将将全全国国统统筹筹
聚光灯下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备受社会关注，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专家从中捕捉到住房公

积金制度改革的新动向。

公积金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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